[bookmark: _Toc496882819]华容区人民法院红莲湖人民法庭改建项目采购需求
一、主要工程内容
华容区人民法院红莲湖人民法庭改建维修项目，详见附表“工程量清单”和设计图纸。
二、技术要求
1、 本工程工程量及相关技术要求详见本项目附表《工程量清单》和设计图纸。
2、 施工要求：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有严格的规章管理制度和安全保卫措施，成交供应商必须遵守甲方的各项管理制度，包括人员、设备及材料进出管理等。
3、 本项目需使用环保材料，能够达到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空气质量。
4、 报价要求：
4.1 本项目最高限价详见《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也不得低于成本价。
4.2 投标单价为清单单价，供应商应结合所投报的主材品牌、规格、施工工艺等因素合理报价，综合单价无特殊情况或不可抗力等原因一般不予调整；报价书中应提供综合单价分析。
4.3 供应商应编制合理投标报价（包括综合单价、总价），凡属于完成清单内容所必须进行的零星工序以及拆除、成品保护及恢复等工作，或为完成某工序通常应包含的零星工作量，均视为包含在相应清单单价中，施工阶段将不予签证变更。
4.4 本工程预留金执行《工程量清单》，为投标报价中其他项目组成部分，供应商不得自行调整。
4.5 其它说明详见工程量清单等，工程量清单另行发放。
[bookmark: _bookmark18]5、 安全责任：本工程施工全过程现场安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成交供应商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确保现场人员及财产安全。应包括现场成品保护方案及安全保证措施，如水、电、火、高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物体打击防护措施等。
三、商务要求
1、 合同履行期限（工期）：30日历天，供应商应承诺保证工期，并在技术文件中包含工期保证措施。各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对工期延误的赔偿措施及赔偿限额按现行工程通用规定进行承诺。误期违约罚则：每延期一天，扣工程总价不少于 0.2%。
2、付款方式：由于鄂州市财政支付系统正在升级更新，更新期间所有资金无法支付，故中标单位需带资进场，待财政支付系统开通后支付（中标价-预留金）的30%工程款，待竣工验收合格后付款至（中标价-预留金）的70%，待结算审计完成且财政资金到位后付款至审定金额的95%，扣留5%的质保金待1年后若无质量障碍一次性付清。
3、工程质量目标
达到《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合格标准。
4、工程安全标准达到《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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